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渤海金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皖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与长江租

赁有限公司开展租赁资产权益转让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进展

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渤海金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7 年 3月 3日、3月

20日分别召开 2017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、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

了《关于调整公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》，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4 日、3

月 21日在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和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

上刊登的 2017-033号、2017-035号、2017-051号公告。 

根据上述授权，2016 年公司与关联方长江租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长江租

赁”）发生的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不超过 70,000万元人民币，关联交易额度预计期

间至公司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。 

一、本次关联交易进展情况 

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渤海租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天津渤海”）之控股子公

司皖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皖江金租”）拟与长江租赁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长江租赁”）开展 25,000万元人民币的飞机航材租赁资产权益转让业务，

具体情况如下： 

长江租赁于 2016年 6月与承租人签署了《融资租赁合同》，长江租赁购买相

关飞机航材资产并将其出租给承租人，租赁本金约 40,068.32 万元人民币，租赁

期限 60 个日历月。现长江租赁拟将其在上述《融资租赁合同》项下拥有的

29,963.38万元的租金收益权及资产所有权等相关权益转让给皖江金租，转让价

格为 25,000万元人民币，期限为 30个月，等额本金前两期租金按季支付，后四

期租金按半年支付，租赁利率为 5.63%，租赁利率根据中国人民银行 1-3年期贷

款基准利率调整之日次年第 1 日进行同方向、同幅度的调整。皖江金租一次性向

长江租赁收取约 628.13 万元人民币的咨询服务费。租赁期间届满，长江租赁在



 

付清租赁合同项下全部租赁收益及其他应付款项后，长江租赁有权以 1,000元的

名义价格回购租赁物。 

因本公司与长江租赁同受海航集团有限公司控制，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

票上市规则》相关规定，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。上述关联交易金额为 25,000

万元人民币，纳入 2016年度公司与长江租赁不超过 70,000万元人民币的关联交

易预计额度内。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的相关规定，此事项无需再次提交公

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。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

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、不构成借壳，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。 

二、交易对方基本情况介绍 

1．公司名称：长江租赁有限公司； 

2．注册地址：天津自贸试验区（空港经济区）环河南路 88号 2-2034室； 

3．法定代表人：任卫东； 

4．注册资本：679,000万元人民币； 

5．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； 

6．经营范围：国内外各种先进或适用的生产设备、通信设备、医疗设备、

科研设备、检验检测设备、工程机械、交通运输工具（包括飞机、汽车、船舶）

等机械设备及其附带技术的直接租赁、转租赁、回租赁、杠杆租赁、委托租赁、

联合租赁等不同形式的本外币融资性租赁业务；自有公共设施、房屋、桥梁、隧

道等不动产及基础设施租赁；根据承租人的选择，从国内外购买租赁业务所需的

货物及附带技术；租赁物品残值变卖及处理业务；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业务；投

资管理；财务顾问咨询；信息咨询服务；以自有资金对交通、能源、新技术、新

材料及游艇码头设施进行投资；酒店管理；经商务部批准的其他业务；兼营与主

营业务有关的商业保理业务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

经营活动）； 

7．主要股东：海航集团北方总部（天津）有限公司持股 61.82%；宁波梅山

保税港区鑫鲲达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持股 13.90%；天津燕山航空租赁产



 

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持股 9.18%；金海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7.41%； 

8．财务状况: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总资产为 3,037,730.67 万元、

净资产 1,242,126.61 万元、主营业务收入 468,340.78 万元、净利润 5,253.72

万元。（以上数据已经审计） 

三、交易标的物基本情况 

长江租赁于 2016年 6月与承租人签署了《融资租赁合同》，长江租赁购买相

关飞机航材资产并将其出租给承租人，租赁本金约 40,068.32 万元人民币，租赁

期限 60个日历月。现长江租赁拟将其在上述《融资租赁合同》项下的 29,963.38

万元租金收益权及资产所有权等其它权益转让给皖江金租，转让价格为 25,000

万元人民币，期限为 30 个月，等额本金前两期租金按季支付，后四期租金按半

年支付，租赁利率为 5.63%，租赁利率根据中国人民银行 1-3 年期贷款基准利率

调整之日次年第 1日进行同方向、同幅度的调整。皖江金租一次性向长江租赁收

取约 628.13 万元人民币的咨询服务费。租赁期间届满，长江租赁在付清租赁合

同项下全部租赁收益及其他应付款项后，长江租赁有权以 1,000 元的名义价格回

购租赁物。 

四、交易的定价政策及依据 

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，遵循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定价原则，

交易价格参考市场价格确定，定价公允。 

五、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

2017 年 5 月 5 日，皖江金租与长江租赁在安徽芜湖签署了《租赁资产转让

协议》、《咨询顾问协议》，长江租赁将其在《融资租赁合同》项下拥有的 29,963.38

万元租金收益权及资产所有权等相关权益转让给皖江金租，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： 

1．交易标的：长江租赁在《融资租赁合同》项下拥有的 29,963.38 万元租

金收益权及资产所有权等相关权益; 

2．交易金额：25,000万元人民币; 

3．期限：30个月; 



 

4．租赁利率：5.63%，租赁利率根据中国人民银行 1-3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调

整之日次年第 1日进行同方向、同幅度的调整; 

5．租金及支付方式：等额本金前两期租金按季支付，后四期租金按半年支

付; 

6.租赁设备所有权：皖江金租。 

六、交易目的和对公司影响 

本次交易有助于皖江金租拓展租赁业务，亦有助于提升公司未来年度业绩并

对公司未来年度利润产生正向影响。 

七、本年度公司与长江租赁累计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 

不含本次交易公司 2016 年 1 月 1 日至本公告披露日与长江租赁累计发生的

关联交易金额约 5,112.69万元（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 1：6.8957 计算）。 

公司于2017年3月3日、3月20日分别召开2017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、2017年

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调整公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》，授

权2016年度公司与长江租赁发生的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不超过70,000万元人民币，

关联交易额度预计期间至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。本次皖江金租与

长江租赁发生关联交易金额为25,000万元人民币，纳入上述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内，

不需再次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渤海金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7 年 5月 5日 

 




